
2020-2021 年度深圳市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

运营资助项目（第三期）申报指南

为做好 2020-2021 年度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运营资助项目

（第三期）申报工作，明确相关要求与流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申报指南。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申请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取得我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

2. 拥 有 符 合 《 城 市 物 流 配 送 汽 车 选 型 技 术 要 求 》

（GB/T29912-2013），取得我局颁发的有效道路运输证（4.5 吨

及以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无需取得道路运输证）的货运车辆

不少于 300 辆，其中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
工程推荐车型目录》的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不少于 100 辆；或拥

有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

录》的纯电动冷藏车、纯电动集装箱牵引车不少于 50 辆。

企业车辆总数以申请受理之日的车辆总数为准。

（二）申请资助的车辆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

目录》并符合国家补贴新能源货车技术要求；

2.在 2017 年 1 月 1 日后首次在市公安交警部门注册登记；

3.取得我局颁发的有效的道路运输证（4.5 吨及以下普通道

路货物运输车辆无需取得道路运输证）；

4.考核期内车辆已按要求接入我局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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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平台；

5.考核期内车辆已按要求接入市交通运输委纯电动物流配

送车辆监管平台,且在深圳市内行驶里程达到 1.5 万公里/年。

二、考核期

2020-2021 年度考核期为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6

日，考核期内车辆行驶里程数采用我局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监管

平台核准后的数据。

三、资助标准

资助金额按照提供驱动动力的动力电池总储电量，采取分段

超额累退方式计算，资助资金分三年平均发放。每年考核运营达

标的车辆可获得当期资助，运营不达标的车辆不能获得当期资

助。

电池总储电量中：30（含）kWh 以下部分，每 kWh 资助 750

元；30-50（含）kWh 部分，每 kWh 资助 600 元；50kWh 以上部分，

每 kWh 资助 500 元。单车三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7.5 万元。

当年度财政安排资金不足时，各企业实际资助资金按财政安

排资金与计算资助总额的比值等比例缩减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1.通知。由我局发布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运营资助项目申报

通知；

2.申报。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纯电动物流配送车辆运营资

助项目申请平台提交申请报告（申请报告加盖公章，上传扫描

件），并按照要求填写相关数据（系统操作指南随申报通知一并

告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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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审核。我局业务部门在 30 天内完成对企业基本情况及行

驶里程数的审核，对企业合规经营情况进行确认，梳理出合格的

申报企业及车辆名单；

4.公示。我局确定审核通过的企业及资助金额，并通过市级

报纸、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 10 天。公

示期间有异议的，暂不列为资助对象，由我局自收到异议之日起

60 天内对异议情况进行复核；异议属实的，取消企业接受资助

的资格。

五、资金发放

公示结束后，由我局业务部门对审核合格的企业按照资金发

放流程发放资助资金。


